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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县水运事务中心设下列内设机构： 
1.综合股。协调中心日常工作，负责中心重大事项和决定的督办；负责办公设施管理和办公用品配置、公务接待工作；负责办公场所及固定资产安全、消防、内保和后勤工作；负责办公场所建设计划编报并组织实施；负责水运行业政策法规宣传和普法教育工作；负责中心法律事务性工作；负责财务预算编制、日常财务核算、经费收支及统计上报各类财务报表；负责内部审计监管；负责机构编制、干部人事、劳动工资、年度考核、社会保险、党建等工作；制定职工教育培训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离退休干部职工的管理服务工作。 
2.业务股。参与拟订全县水路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协助编制港口、航道、水路运输等专项规划；承担开展水路交通项目技术审查及县管项目前期工作及后评估相关事务性工作；承担指导实施主体推进规划实施相关事务性工作；参与拟订水路交通年度建议计划的汇总、初审事务性工作，并承担组织实施、执行情况督查、评估等事务性工作；负责水路交通运输行业统计信息和国防动员潜力调查统计工作；参与指导中、小型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相关事务性工作；承担水运行业军民融合相关工作；承担水上交通安全监督指导的事务性工作；承担水上交通通航秩序、通航环境管理的业务指导事务性工作；承担水上交通搜寻救助、沉船沉物打捞、障碍物清除等的技术支撑和业务指导事务性工作；参与调查处理水上交通和船舶污染事故及统计分析相关工作；承担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污染水域监管指导的事务性工作；承担船舶和船员管理的相关事务性工作；承担船员、安检员等考试、发证管理事务性工作；承担船舶、船员信用体系建设相关工作；承担船舶（含渔船）、水上设施船用产品检验及检验监督管理和船舶适航管理的事务性工作；负责船舶公正检验；负责船舶检验数据统计等工作。 
3.监控事务股。负责应用监控系统对辖区内水上交通安全进行全天 24 小时值班监控，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安全隐患、重大隐情及水上交通事故及时报告，妥善处置事务性工作；负责辖区内监控记录数据的归类统计、整理、上报、存档等工作；负责接受辖区内航道、水文、天气等信息，并及时告知各相关单位或人员。 
（二）人员编制情况
县水运事务中心核定事业编制5名。核定主任1名、副主任1名。现有工作人员4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城步苗族自治县水运事务中心的主要职责是： 
县水运事务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水路交通运输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和县委关于水路交通运输工作的部署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水路交通运输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其主要职责是： 
（一）参与编制水路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相关事务性工作；协助做好编制港口、航道、水路运输等专项规划相关事务性工作；协助开展水路交通项目技术审查及市管项目前期工作及后评估的事务性工作；负责指导实施主体推进规划实施。 
（二）参与全县水路交通运输年度建设计划及航道养护计划汇总、审核相关事务性工作；承担组织实施、执行情况督查、评估等相关事务性工作；参与组织实施权限内的水运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并协助指导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负责水路交通运输行业统计信息工作。 
（三）负责指导水路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监督和应急处置的相关事务性工作；承担防治船舶、港口及其作业污染水域监管的事务性工作；承担水上交通通航秩序、通航环境管理的业务指导工作；按规定承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含使用岸线)碍航性审核和监督检查的事务性工作；承担水上交通搜寻救助、沉船沉物打捞等的技术支撑和业务指导工作；按规定参与调查处理水上交通和船舶、港口污染事故及统计分析相关工作；负责市区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的事务性工作；负责对全县重要水域、重点船舶进行视频监控；负责收集、整理和及时处理水上交通安全动态信息；负责水上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评估和报告，做好相关情况的报送、请示和传达工作。 
（四）承担船舶和船员管理的事务性工作。负责权限内船员的考试、发证和管理的事务性工作。 
（五）按规定权限承担船舶（含渔船）、水上设施、船用产品检验的相关事务性工作；承担权限内的船舶技术文件和图纸审查的事务性工作；参与水上事故相关船舶技术分析和调查。 
（六）承担水路运输及运输服务市场、港口装卸搬运市场行业管理相关事务性工作；承担推进水路运输结构调整和港航物流发展等事务性工作；承担港口及岸线管理相关事务性工作。 
（七）负责全县航道行业管理的事务性工作；负责管理维护所辖航道；按规定负责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的初审事务性工作；参与协调水资源综合利用事务性工作。
（八）负责指导推进水路交通运输科技创新、推广应用和节能减排等事务性工作；承担推进水路运输行业绿色发展、军民融合的事务性工作。 
（九）承担县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69.4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69.41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69.4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9.81万元，项目支出29.60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89.47万元，较预算增加20.06万元，总支出89.4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3.63万元，占总支出的93.47％；项目支出5.84万元，占总支出的6.53％。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追加了人员绩效工资等经费开支。
[bookmark: _GoBack]（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0.3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3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0.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2万元。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9.84万元，其中：货物5.98元，工程0万元，服务3.86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反映自评得分及评价等级。
自评得分为98分。
（二）评价指标分析（或综合评价情况）。
1.加大安全监管力度，杜绝发生重特大恶性水上交通事故，确保我县水上交通安全稳定、旅游事业健康发展。
2.突出“重点水域、重点渡口、重点船舶、重点时段”的安全监控，扎实开展“春运”、“五一”、 “十一”等期间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打非治违”专项工作，强化现场监督管理，落实安全管理责任，认真做好各项业务管理工作。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水运事务中心管理人员力量薄弱、均身兼多职致工作效率和质量不高。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加强预算配置的精确性和预算管理意识，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体系，节约开支，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谐作出积极贡献。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